
附件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领域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监控化学品执法类）（征求意见稿）

	序号
	违法
行为
	处罚依据
	裁量因素
	判定标准
	处理、处罚标准

	
	
	
	
	程度
	百分值
	

	1
	违规经营第一类监控化学品、未经批准经营第二类监控化学品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经营监控化学品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化学工业主管部门没收其违法经营的监控化学品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经营额1倍以上2倍以下的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第十七条 国家对第二类监控化学品的经营、第一类和第二类监控化学品的使用，实行许可制度。
第四十九条 监控化学品生产特别许可证、经营许可证、使用许可证有效期届满，未办理延期手续仍继续生产、经营、使用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处罚。
第五十一条 违反本细则第十七条的规定，未经批准经营、使用第二类监控化学品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处罚。
	重量阈值
	未经批准经营第二类监控化学品，数量未超过本裁量基准规定的阈值
	10%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不予行政处罚情形的，依法不予行政处罚。

	
	
	
	
	未经批准经营第二类监控化学品，数量超过本裁量基准规定的阈值
	50％
	裁量总分值不足20％的，没收违法经营的监控化学品和违法所得。
裁量总分值在20％以上不足30％的，没收违法经营的监控化学品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经营额1倍的罚款。
裁量总分值在30％以上不足50％的，没收违法经营的监控化学品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经营额1.3倍的罚款。
裁量总分值在50％以上不足70％的，没收违法经营的监控化学品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经营额1.5倍的罚款。
裁量总分值在70％以上不足100％的，没收违法经营的监控化学品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经营额1.9倍的罚款。
裁量总分值为100％的，没收违法经营的监控化学品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经营额2倍的罚款。

	
	
	
	违法行为持续时间
	不足1年
	3％
	

	
	
	
	
	1年以上，不足2年
	5％
	

	
	
	
	
	2年以上
	7％
	

	
	
	
	配合检查、调查情况
	如实提供完整的购买、储存、销售等原始记录和统计台账
	0％
	

	
	
	
	
	仅提供部分购买、储存、销售等原始记录和统计台账
	10％
	

	
	
	
	
	无法提供或拒不提供真实的购买、储存、销售等原始记录和统计台账
	15％
	

	
	
	
	违法行为发生次数
	1次
	0％
	

	
	
	
	
	2次
	25％
	

	
	
	
	
	3次以上
	28％
	

	
	
	
	违规经营第一类监控化学品
	没收违法经营的监控化学品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经营额2倍的罚款。

	2
	未按规定委托被指定单位进出口第一类、第二类、第三类监控化学品的1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
第十四条  国务院化学工业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指定的单位(以下简称被指定单位)，可以从事第一类监控化学品和第二类、第三类监控化学品及其生产技术、专用设备的进出口业务。
需要进口或者出口第一类监控化学品和第二类、第三类监控化学品及其生产技术、专用设备的，应当委托被指定单位代理进口或者出口。除被指定单位外，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从事这类进出口业务。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经营监控化学品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化学工业主管部门没收其违法经营的监控化学品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经营额1倍以上2倍以下的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第二十九条 国家对第一类监控化学品和第二类、第三类监控化学品及其生产技术和专用设备的进出口，实行许可制度。
第三十条第一款 第一类监控化学品和第二类、第三类监控化学品及其生产技术和专用设备的进出口业务，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规定由被指定单位经营。被指定单位应当向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进出口申请。

	重量阈值
	未按规定委托被指定单位进出口第二类、第三类监控化学品，数量未超过本裁量基准规定的阈值
	10%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不予行政处罚情形的，依法不予行政处罚。

	
	
	
	
	未按规定委托被指定单位进出口第二类、第三类监控化学品，数量超过本裁量基准规定的阈值
	50％
	裁量总分值不足20％的，没收违法经营的监控化学品和违法所得。
裁量总分值在20％以上不足30％的，没收违法经营的监控化学品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经营额1倍的罚款。
裁量总分值在30％以上不足50％的，没收违法经营的监控化学品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经营额1.3倍的罚款。
裁量总分值在50％以上不足70％的，没收违法经营的监控化学品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经营额1.5倍的罚款。
裁量总分值在70％以上不足100％的，没收违法经营的监控化学品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经营额1.9倍的罚款。
裁量总分值为100％的，没收违法经营的监控化学品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经营额2倍的罚款。

	
	
	
	违法行为持续时间
	不足1年
	3％
	

	
	
	
	
	1年以上，不足2年
	5％
	

	
	
	
	
	2年以上
	7％
	

	
	
	
	配合检查、调查情况
	如实提供完整的购买、储存、销售等原始记录和统计台账
	0％
	

	
	
	
	
	仅提供部分购买、储存、销售等原始记录和统计台账
	10％
	

	
	
	
	
	无法提供或拒不提供真实的购买、储存、销售等原始记录和统计台账
	15％
	

	
	
	
	违法行为发生次数
	1次
	0％
	

	
	
	
	
	2次
	25％
	

	
	
	
	
	3次以上
	28％
	

	
	
	
	未按规定委托被指定单位进出口
第一类监控化学品
	没收违法经营的监控化学品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经营额2倍的罚款。






备注：
1.根据《国家禁化武办关于统一监控化学品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通知》（禁化武办发〔2024〕301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第二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至第十八条，经营行为包括监控化学品国内经营行为和进出口行为。违法进出口监控化学品的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进行处罚。
2.在最终确定罚款金额时，应遵循有利于当事人的原则，将计算结果取整至人民币整数元，即采用去尾法舍去小数部分。
[bookmark: _GoBack]3.“判定标准”及“处理、处罚标准”中所称的“以上”“未超过”包括本数；所称的“不足”“超过”不包括本数。
4.国家和本市对具体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关于监控化学品活动的有关阈值
	监控化学品活动
	重量阈值

	经营第二类监控化学品、进出口第二类监控化学品
	A*化学品 1千克
A化学品 100千克
B化学品 1吨

	进出口第三类监控化学品
	某一种化学品 3吨




